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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以传真、电

子邮件、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会成员以通讯方式列席会议。本次董事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董事以通讯方式审议，会议对议案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咸丰三特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咸丰三特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向咸丰县工商银行申请

３

年期贷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详细情况见今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的《武汉三特索

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咸丰三特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独立董事《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咸丰三特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于今日登载于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

二、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南漳三特古山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南漳三特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向襄阳市襄城区工商银行申请

１

年期贷款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详细情况见今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的《武汉三特索

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南漳三特古山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独立董事《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南漳三特古山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于今日登

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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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１０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咸丰三特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咸丰三特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丰公司”）拟向咸丰县工商银行申请贷

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３

年，用于

２０１１

年度坪坝营生态旅游区二期项目基础设施建设。 应贷款行要求，

公司拟为该项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咸丰三特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

本次对外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

有关规定，本次担保数额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咸丰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０

日；注册地为：咸丰县高乐山镇楚蜀大道隧道口；法定代表人：刘丹

军；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该公司主营业务为旅游资源的投资、开发经营；旅游景观地产的开发、经营；旅游交通及相关配套

服务、销售。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

、咸丰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资产及效益情况

单位：万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９

，

１２９

，

５２７．６１ ２３

，

６７８

，

３７３．７２ ４５

，

４５１

，

１５３．８９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２０１０

年度

４

，

５１３

，

１９０．００ －２

，

６４７

，

７５６．９９ －２

，

６４７

，

７５６．９９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咸丰公司就坪坝营生态旅游区二期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申请

３

年期贷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对该项贷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１

、咸丰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有能力控制其资金使用情况。

２

、咸丰公司本次贷款用途为经公司董事会批准的坪坝营生态旅游区二期项目开发，公司本年度安

排其投资规模为

２

，

５００

万元。 该项贷款符合公司经营计划，有利于推动项目开发的进展。

３

、公司认为坪坝营生态旅游区二期项目发展前景良好，咸丰公司未来具有偿债能力，其担保风险

在可控范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６１％

。截至本次担保前，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７

，

１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６．３６％

。 担保均未逾期，也无因担保而承担损失的情况发

生。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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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南漳三特古山寨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漳三特古山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漳公司”）拟向襄阳市襄城区工

商银行申请贷款

５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１

年，用于

２０１１

年度南漳古山寨旅游区一期项目建设。 应贷款行要

求，公司拟为该项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南漳三特古山寨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

本次对外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

有关规定，本次担保数额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南漳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注册地为：南漳县东巩镇星月路；法定代表人：王照；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该公司主营业务为旅游景区开发经营管理。 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２

、南漳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资产及效益情况

单位：万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

，

６７４

，

９７２．７５ ２

，

６７５

，

０９２．７５ ４

，

９９９

，

８８０．００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４５

，

８００．０４ ２４５

，

８００．０４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南漳公司就南漳古山寨旅游区一期项目工程建设申请

１

年期贷款

５００

万元。本公司对该项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１

、南漳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有能力控制其资金使用情况。

２

、南漳公司本次贷款用途为经公司董事会批准的南漳古山寨旅游区一期项目开发，公司本年度安

排其投资规模为

１

，

８００

万元。 该项贷款符合公司经营计划，有利于推动项目开发的进展。

３

、南漳公司尚处建设期，公司认为南漳古山寨旅游项目发展前景良好，南漳公司未来具有偿债能

力，其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１５％

。截至本次担保前，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７

，

１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６．３６％

。 担保均未逾期，也无因担保而承担损失的情况发

生。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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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时

整，以通讯会议形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０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应参加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７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１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８０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５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１８

元，募

集资金总额

９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６２

，

６４８

，

６５２．００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２７

，

３５１

，

３４８．００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出具的深鹏所验字［

２００９

］

１０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９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６２

，

０６１．６０

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

额共计

３２

，

３６７．８９

万元。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使用进度安排，预计在未来

６

个月公司仍将

会有大量的募集资金闲置。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下，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决定将

８

，

０００

万元 （占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９２７

，

３５１

，

３４８．００

元的

８．６３％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使用计划为：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国农

业银行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平洲支行（帐 号：

４４５０７００１０４００２３６４６

）提取：肆仟万元、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南海支行（帐 号：

４８２２６４１５３０１８１７００２６００１

）提取：肆仟万元，共

计

８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资金周转，期限：自本计划审议通过

之日起

６

个月。

公司承诺：（

１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

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

２

）该款项到期后，将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不影响募集资

金项目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３

）在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的风险投资。 （

４

）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从事证券投资或金

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通过此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减少同等数额的银行借款，按现

行同期银行借款利率（月息

０．５２５％

、）、闲置募集资金定存利率（月息

０．２７０％

）计算，预计可

为公司节约财务费用约

１２２．４０

万元。 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２７

，

３５１

，

３４８．００

元，根据募集资金项目

使用进度安排，预计在未来

６

个月将会有大量的募集资金闲置。 公司拟使用

８

，

０００

万元的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资金周转，并承诺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

专用帐户，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期间不从事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相关规定。

（

２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正常进行的前提下，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３

）同意公司使用

８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监事会认为：

（

１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同意公司将闲置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该款项到期

后，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２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及保荐代表人谢继军、朱权炼核查后认为：

星期六本次将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

成本，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星期六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经过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１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时

整，在佛山市南海区桂城科技园（简平路）

Ｂ－３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发出，应参加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监事

３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雄主持，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一致形成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全体成员一致认为：

（

１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同意公司将闲置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该款项到期

后，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２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４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上年同期

�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增减变动

（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２６００

万元

～３１００

万元

５４５８

万元 下降

４０％～５０％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３７～０．０４５

元

０．０７８

元 下降

４０％～５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本报告期内部分房地产项目销售收入未能达到结转条件，房地产销售收入与上年

同期相比有所减少；

２

、利息支出增加约

７００

万元；

３

、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共增加约

１８００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系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具体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７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局第三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司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粤电发能投资有限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共同签署 《神华粤电珠海港煤炭码头有限公

司合资协议》。 协议约定，公司将与合作各方共同设立神华粤电珠海

港煤炭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推进珠海港高栏港区神华煤炭储运

中心项目的建设。 公司持有项目公司

３０％

股权比例， 预计公司对该

项目的累计出资约为人民币

４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公司一次性支付一期项目资本金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神华粤电珠海港煤炭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设立完成。

根据合资公司的出资安排。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自有资金

一次性支付二期项目资本金人民币

１８０００

万元， 以确保项目工作顺

利推进。

公司将根据该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３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及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２

、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

１５

号海南锦鸿温泉花园酒店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会议主持人：赵序宏董事长

７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３

名，代表股份数量

１３９

，

７４４

，

０５２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９９％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涂显亚律师、

陈建平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表决。

（二）每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９

，

７４４

，

０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通过本议案。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９

，

７４４

，

０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通过本议案。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９

，

７４４

，

０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通过本议案。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准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５０２０

号审计报告确认，

２０１０

年度新大洲控股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１１９

，

７７６

，

３３９．７０

元，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１

，

９７７

，

５９２．０４

元后， 加以前年度结转的未分配利润

１１９

，

４４９

，

６４０．１６

元，合计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２２７

，

２４８

，

３８７．８２

元。本公司分配方案为：本次

不进行分红派息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年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２２７

，

２４８

，

３８７．８２

元结

转下年度。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９

，

７４４

，

０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通过本议案。

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９

，

７４４

，

０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通过本议案。

６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会成员为：赵序宏、黄运

宁、许新跃、黄赦慈、杜树良、周健、冯大安、谭劲松、王树军。 其中，冯大安、谭劲松、王树军

为独立董事。 投票表决结果为：

赵序宏（

１３９

，

７４４

，

０５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黄运宁（

１３９

，

７４４

，

０５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许新跃（

１３９

，

７４４

，

０５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黄赦慈（

１３９

，

７４４

，

０５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杜树良（

１３９

，

７４４

，

０５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周健（

１３９

，

７４４

，

０５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冯大安（

１３９

，

７４４

，

０５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谭劲松（

１３９

，

７４４

，

０５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王树军（

１３９

，

７４４

，

０５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监事会成员为：林帆、董彬、李宗全。 其中，林帆、李

宗全为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投票表决结果为：

董彬（

１３９

，

７４４

，

０５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关于申请并购贷款用于收购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关联股东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 （其持有本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８９

，

４８１

，

６５２

股）回避表决。其他股东以同意

５０

，

２６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通过本议案。

９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９

，

７４４

，

０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通过本议案。

１０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９

，

７４４

，

０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通过本议案。

另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和

６

月

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公告信息。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涂显亚律师、陈建平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４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主会场为海南锦鸿温泉花园酒店会议室。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会

议董事

９

人，谭劲松独立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其他董事出席了现场会议，公司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赵序宏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选举赵序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选举黄运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

事长。

（三）会议均以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

会成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成员名单为：赵序宏、黄运宁、许新跃、黄赦慈、周健、冯大安、王树军；主任

委员由赵序宏董事长担任。

审计委员会成员名单为：谭劲松、冯大安、杜树良；主任委员由谭劲松独立董事担任。

提名委员会成员名单为：赵序宏、冯大安、王树军；主任委员由赵序宏董事长担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名单为：冯大安、谭劲松、黄赦慈；主任委员由冯大安独立董事

担任。

上述各委员会成员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聘任赵序宏先生为公司总裁。

（五）会议均以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聘任黄赦慈先生、杜树良、周健先生为公

司副总裁， 聘任陈祥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聘任任春雨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副总裁

级）。

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为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上述人员任期为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冯大安、谭劲松、王树军先生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五位同志

均为续聘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同意公司

董事会相关决议。

（六）会议均以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任命王中华先生为公司投资审计总监，任

命陆弘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三、备查文件

１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附件：第七届董事会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董事长兼总裁：赵序宏，男，

１９４９

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至

１９７６

年

６

月，任山东造纸总厂车间副主任；

１９７６

年

６

月至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任济南市第一轻工业局宣传干

事；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任济南缝纫机厂宣传科长；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在山东工

业大学管理工程专业学习；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任济南轻骑摩托车总厂办公室主任、

销售公司总经理；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任海南琼港轻骑摩托车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任海南新大洲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任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至今，任海南新大洲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至今， 兼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今， 任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至今， 任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是本公司第一至三届董事会董事，第三至六届董事会董事长。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海南

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

赵序宏先生现为本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本公司控股股东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其持有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

３３．２５％

的股权，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截止目前，赵序宏

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２９３

，

９７５

股；赵序宏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任职资格。

董事兼副总裁：黄赦慈，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在天津

南开大学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学习；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任海南琼港轻骑摩托车开发有

限公司贸易部部长助理、国际贸易部部长；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任海南新大洲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任海南新大洲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

配套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任海南新大洲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销

售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任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任海南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今，任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期间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兼任上海新大洲电动车

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任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董事兼首席副总

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兼任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本公司第三至六届董事会董事。

黄赦慈先生现为本公司董事兼副总裁，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此外，不存

在其他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截止目前，黄赦慈先生直接持有

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黄赦慈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任职资格。

董事兼副总裁：杜树良，男，

１９５６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商业学校教员、财会教研室主任、讲师；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任海南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所长助理、注册会计师；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任

海南新大洲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任海南新大洲摩托车

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至今， 任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至今，任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今，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至今，任上海浩洲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本公司第五、六届董事会董

事。

杜树良先生现为本公司董事兼副总裁，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大洲本田

摩托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 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上海浩洲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该公司

持有本公司

６．７９％

的股份。 此外，不存在其他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关联

关系；截止目前，杜树良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５０

，

０８４

股；杜树良先生近五年内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任职资格。

董事兼副总裁：周健，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大学学历，会计师。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任

沈阳第一毛纺织厂财务处会计、科长、副处长；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任海南泰柏建材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任海南新大洲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室

主任、 财务部副部长；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任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

长、事业财务管理部部长；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任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今，任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今，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起，任新大洲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周健先生现为本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此外，不存在其他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截止目前，周健

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周健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符合任职资格。

财务总监：陈祥，男，

１９６７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任济南轻骑摩托车总厂总会计师秘书；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任海南琼港

轻骑摩托车开发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会计、部长；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任海南新大洲

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审计部部长；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至今，任新大洲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陈祥先生现为本公司财务总监。此外，不存在其他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的关联关系；截止目前，陈祥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５０

，

０００

股；陈祥先生未受

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任职资格。

董事会秘书：任春雨，男，

１９６９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任职华能

（海南）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公司监事会监事；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任太原华新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海口华新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综合部经理；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任海南新大洲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本部副本部长；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任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副主任；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今，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春雨先生现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此外，不存在其他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的关联关系；截止目前，任春雨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３０

，

０００

股；任春雨

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任职资格。

附件：第七届董事会任命的公司其他管理人员简历

投资审计总监：王中华，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大学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会计学讲师。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在内蒙古财经学院会计系任财务分析教研室主任；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至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任海南万通集团公司财务管理中心财务主管；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任上

海中创国际集装箱储运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任国旅

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总裁助理；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任上海兰勃物流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任运盛（上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担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今，任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审计总监。

王中华先生现为本公司投资审计总监。此外，不存在其他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截止目前，王中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王中华先生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任职资格。

证券事务代表：陆弘，男，

１９７６

年出生，

ＭＢＡ

学历。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任富士施乐

中国有限公司企业方案解决部大客户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任新大洲本田摩托有

限公司销售分公司用户管理室主任；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任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

销售分公司上海办事处主任；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任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销售分

公司市场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今， 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

今，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陆弘先生现为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长秘书。 此外，不存在其他与本公司或其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截止目前，陆弘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陆弘先生未受

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５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海南锦鸿温泉花

园酒店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林帆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投票方式表决，以

３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选举林帆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三、备查文件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股票简称：东方宾馆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号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广州市东方宾馆会展中心

４

号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４

、召集人：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张竹筠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３

名，代表持有公司的股份数

１３９

，

０１５

，

９２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１．５５％

。

２

、出席会议的人员：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含独立董事）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冯劲、张竹筠、林伟民、李峰、朱彤、郑定全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

日起计，任期三年。 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冯 劲：同意

１３９

，

０１５

，

９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张竹筠：同意

１３９

，

０１５

，

９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林伟民：同意

１３９

，

０１５

，

９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李 峰：同意

１３９

，

０１５

，

９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朱 彤：同意

１３９

，

０１５

，

９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郑定全：同意

１３９

，

０１５

，

９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李新春、李正希、卫建国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计，任期

三年。 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李新春：同意

１３９

，

０１５

，

９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李正希：同意

１３９

，

０１５

，

９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卫建国：同意

１３９

，

０１５

，

９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二）审议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王深晖、杨杏光、金燕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计，任期三年。

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王深晖：同意

１３９

，

０１５

，

９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杨杏光：同意

１３９

，

０１５

，

９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金 燕：同意

１３９

，

０１５

，

９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关伟、韩必东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东方宾馆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号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广州市东方宾馆会展中心

４

号

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８

人，董

事长冯劲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已委托张竹筠董事进行表决，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张竹筠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参加会议的董事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１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冯劲

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林伟民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２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如

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及召集人

战略委员会 冯劲

、

林伟民

、

李峰

、

李正希

、

李新春 冯劲

审计委员会 卫建国

、

郑定全

、

李新春 卫建国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李正希

、

朱彤

、

卫建国 李正希

提名委员会 李新春

、

张竹筠

、

卫建国 李新春

３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李峰先生

担任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４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

聘任李启华先生、侯杰女士、冯健先生、陈瑞明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万华文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简

历附后），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５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郑定全先

生担任公司的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七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况，

上述七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能够胜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要求。

６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吴旻女士担任公司的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７

、经审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的的

公司《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在对该关联交易议案表决过程中，参会的

４

位董事林伟民、张竹筠、李峰、朱彤因属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表决，参加表

决的董事李新春、李正希、卫建国、郑定全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李 峰 男

４０

岁 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广州流花宾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运营管理一部（酒店、旅行社、汽车服务）总经理，中国大酒店副总经理，广州岭南花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现任广州花园酒店董事，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州流花宾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州岭南佳

园连锁酒店有限公司董事，广州地区酒店行业协会副会长，广州外商投资协会副会长，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 截

止公告披露日，李峰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流通股股份，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

李启华 男

５４

岁 硕士学历 曾任广州大厦副总经理、广州鸣泉居度假村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

止公告披露日，李启华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流通股股份，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

侯 杰 女

４８

岁 大专学历 曾任广晟酒店集团综合部副部长、广东亚洲国际大酒店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公告披露日，侯杰女士没有持有本公司流通股股份，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冯 健 男

４３

岁 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广州花园酒店房务总监、标准办主任、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公告披露日，冯健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流通股股份，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

陈瑞明 女

３８

岁 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广州花园酒店房务部接待处经理、前台副经理、前台操作经理、房务副总监、

代理房务总监、房务总监、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公告披露日，陈瑞明女士没有持有本公司流通股股

份，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郑定全 男

３６

岁 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资产运营部副总经理、资产开发总

部副总经理，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总经理助理、办公室副主任、董事长秘书；现任本公司董事、董

事会秘书。 截止公告披露日，郑定全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流通股股份，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万华文 男

３４

岁 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广东中恒信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 广州邦正电力集团公司财务经理，岭

南佳园连锁酒店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派驻岭南佳园连锁酒店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广州

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派驻广州市广骏旅游汽车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派

驻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截止公告披露日，万华文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流通股

股份，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吴 旻 女

３０

岁 大学本科学历 曾就职于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企管部，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截止公告

披露日，吴旻女士没有持有本公司流通股股份，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４

证券简称：东方宾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计划概述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接受劳务

交易内容 原预计金额 调整后预计金额

广州市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购买商品

６．００ １０．００

广州食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广州市

８

字连锁店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１０．００ ３１．００

广州市副食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广州市致美斋酱园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１．００ １０．００

广州市酒类配送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广州市友谊餐料冷冻品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广州市广骏兴源物资贸易公司 购买商品

３０．００ ３５．００

广州东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租赁车辆及

接受旅游服务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广州市黄埔外轮供应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７．００

广州市友谊食品连锁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２０．００

小计

３８７．００ ６４３．００

关联方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交易内容 原预计金额 调整后预计金额

广州东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提供酒店服务及

出租房屋

２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提供酒店服务

５．００ ５．００

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酒店服务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广州花园国际旅行社 提供酒店服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广州鸣泉居度假村有限公司 提供酒店服务

５．００ ５．００

广州广之旅空运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酒店服务

２．００

广州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提供酒店服务

２．００

广州岭南花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酒店服务

２０．００

广州岭南佳园连锁酒店有限公司 提供酒店服务

３．００

广州市广骏旅游汽车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酒店服务

３．００

广州市旅业公司 提供酒店服务

３．００

广州岭南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提供酒店服务

１５．００

中国大酒店 提供酒店服务

６５．００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酒店服务

６０．００

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酒店服务

５．００

小计

６１０．００ ８０８．００

合计

９９７．００ １４５１．００

上表中的企业均为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岭南集团）的关联企业，由于岭南集团是我公司第一大股

东的控股股东及我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行为构成了公司与控股股

东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七届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召开，会议对上述关联交易计划议案进行了审议。 本次董事会应参加会

议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８

人，董事长冯劲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已委托其他董事进行表决。 在表决过程

中，参会的关联方董事林伟民、张竹筠、李峰、朱彤按照规定回避表决，参加表决的董事李新春、李正希、卫建国、郑定全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该项议案。

上述关联交易计划得到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本次交易计划调整为日常经营及采购活

动的需要，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行为。

由于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小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且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审计的净资产值的

５％

。 因此不需要提交本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劲

住 所：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

１２２

号中国大酒店商业大厦

Ｃ４１３－４

室及

Ｄ４

、

Ｄ５

、

Ｄ６

层

注 册 地：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

１２２

号中国大酒店商业大厦

Ｃ４１３－４

室及

Ｄ４

、

Ｄ５

、

Ｄ６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０

，

８９６．１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粤国税字

４４０１０２７７１１９６５７４

号

粤地税字

４４０１０４７７１１９６５７４

号

经营范围： 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酒店管理，商业展览服务，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

外）。

实际控制人：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岭南集团以酒店旅游和主副食品为核心主业，拥有包括华南首家“中国白金五星饭店”广州花园酒店、国际顶级品牌

管理的中国大酒店及本公司三大五星级酒店在内的低中高档全系列品牌酒店、四大主副食品集团以及以“广之旅”为代

表的四家旅行社等核心企业。

岭南集团是我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股东及我公司的第二大股东，直接与间接控制我公司

５１．５５％

的股份，上述关联

交易计划中的企业均为岭南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包括如下：

１

、广州市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２８

，

５６３．９９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

外），收购、加工：饲料，收购：粮油，仓储（除危险品），场地出租，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有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加工：稻谷、大

米及其制品、食用油，停车场经营，熏蒸杀虫服务。 该企业为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２

、广州食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８

，

２０６．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涉及国家专营专控商

品凭许可证经营），加工肉类制品及禽蛋制品，屠宰，仓储（含冷藏），食品机械、空调设备安装，医疗器械维修，旅业，场地

出租，汽车修理及销售零配件、铁路专线、印刷、复印、电脑打字、饮食、物业管理、摄影、冲晒，自营和代理内销商品范围内

的进出口业务，经营对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禽畜饲养，停车场经营。 该企业为岭南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

３

、广州市

８

字连锁店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２２．８０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仓

储，代办运输服务，自有商业场地出租，批发、零售：酒，零售：烟、盐、书刊、定型包装食品、保健食品；熟食品复热，制售粥

粉面食，中式快餐，西式糕点、预包装、散装食品。 该企业为广州市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４

、广州副食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５

，

９１８．２０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国内商业及物资供销业（涉及国家专营

专控商品持许可证经营），种养殖业，室内装饰，仓储，车、船出租，自营和代理粮油食品、土产畜产、纺织品、服装、工业品

（除金银）、轻工业品、化工产品、机电产品（国家经营的

１６

种商品和国家核定经营的

１４

种商品除外）的进出口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生产、加工：食品。 该企业为岭南集团的全

资子公司。

５

、广州市致美斋酱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销售：预包装、散装食品，收购：农副产品、玻

璃瓶、纸箱、纸类制品。 该企业为广州副食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６

、广州市酒类配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批发，零售，代购，代销：酒，副食品及其他食品（零

售烟），粮油，百货，日用杂货（除烟花爆竹），五金，交电，金属材料（除贵金属），石油制品（专营项目持特许证经营），收

购：酒类（持许可证经营），自有场地出租。 该企业为广州副食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７

、广州市友谊餐料冷冻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销售：冷冻肉类、百货、日用杂品，商品信息

咨询，企业管理信息咨询，物业管理。 该企业为广州副食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８

、广州市广骏旅游汽车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２

，

８９５．６５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出租客运，汽车租赁，省级包车

客运，市际包车客运，县际包车客运，县内包车客运，劳务服务，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室内装饰。

线路、管道、制冷空调设备安装。 汽车大修、汽车维修及小修、汽车驾驶培训、停车场经营，汽车驾驶员报名服务，汽车技

术咨询，代办汽车的安全技术检验。 该企业为岭南集团绝对控股的子公司。

９

、广州东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６９．８０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旅游服务，受理同旅游有关的各项委托代办

业务。 国内商业及物资供销业（国家专控商品除外），代购车、船、飞机票。 该企业为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为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１０

、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会议组织、策划，商品展览服务，商品

信息咨询，物业管理，场地租赁，停车场经营，衣物洗涤服务，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旅馆业、正餐服

务、电影放映、剧院，零售：卷烟及雪茄烟、酒。 该企业为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１１

、广州广之旅国家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入境旅游业务。 国内旅游业务。

出境旅游业务。 汽车出租。 旅游劳务服务。 会议展览策划。 国际航线或者澳门、台湾地区航线或者特殊管理的国内航

空运输航线的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 代订机票、火车票、船票，代订酒店。 零售：工艺美术品、文化用品、文娱用品。 该

企业为岭南集团相对控股的子公司。

１２

、广州花园国际旅行社，注册资本

４８２．７０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 国内

航线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外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国际航线或香港、澳门、台湾航线的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

销售旅游工艺品（金银制品除外）。 代购火车、汽车票。 该企业为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１３

、广州鸣泉居度假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１

，

６２５．１８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旅馆业（持许可证经营），酒店业务咨询和

酒店管理服务，饮食、制售中餐、西餐、商务中心、游泳池、网球场、高尔夫练习场、文化娱乐、桑拿、按摩、艺术表演，写字楼

出租，信息服务，展览及展览场地出租，理发、美容、室内装饰。 该企业为岭南集团绝对控股的子公司。

１４

、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５

，

６３６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旅馆业、旅游业。 该企业为岭南集团的全

资子公司。

１５

、广州市广骏兴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４５．８８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批发和零售贸易（含石油制品经营）。

该企业为广州市广骏旅游汽车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１６

、广州花园酒店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９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旅馆、餐厅、酒吧、咖啡厅、陈列展览厅、国际会议

厅、理发室、美容室、医务室、桑拿浴、按摩、康乐室、游泳池、出租写字楼、公寓及其服务、生活娱乐设施、代客洗衣、代客复

印、代购车、船、机票、外汇兑换、电邮、影印、出租汽车、商场、卡拉

ｏｋ

、汽车保管、烟酒销售、自有商铺出租。 该企业为岭南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１７

、广州岭南花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酒店管理服务、酒店管理技巧咨询、物业

管理咨询服务。 该企业为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１８

、广州岭南佳园连锁酒店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

，

８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酒店经营和管理、批发和零售贸易。 该企

业为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１９

、广州市旅业公司，注册资本

４

，

９４４．７０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住宿、饮食、场地出租、旅业管理、物业管理、批发和零

售贸易、复印、过塑、传真。 该企业为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２０

、中国大酒店，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旅馆、酒吧、咖啡室、洗衣、保龄球、游泳池、桑拿浴室、美容院、

国内外烟酒、饮料、音乐厅、营业性舞会、电子游戏机、桌、网、弹子球室、书报摊、花店、其他旅馆内部服务项目。 该企业为

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２１

、广州岭南国际会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展览馆和会议中心的管理服务，展览策划，展台

设计、安装，企业形象策划，为公司开业典礼、重大活动提供的礼仪服务，大型庆典活动的策划、组织。 该企业为岭南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

２２

、广州广之旅空运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５０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国际航线或者澳门、台湾地区航线或者特殊管

理的国内航空运输航线的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代购火车票、船票、机票，订酒店、订车，翻译。 该企业为广州广之旅国

家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２３

、广州市黄浦外轮供应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３．５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批发、零售船用物资、船用机械配件、化工产

品及化工原料，零售香烟、雪茄烟，保税仓，清洁仓库、油仓、水仓，洗衣，接待海员就医、出入境等相应服务，汽车、货仓、冷

库、场地出租，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批发零售贸易。 该企业为广州副食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２４

、广州市友谊食品连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１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批发零售贸易酒，零售卷烟、雪茄烟，自有物业

出租，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该企业为广州副食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交易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价格。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调整是因日常经营及采购需要所产生的，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为关联交易而对关联

方产生依赖。

五、

２０１１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我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初至披露日与岭南集团上述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额为人民币

３７６．３９

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得到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调整是因

日常经营及采购需要所产生的，关联交易根据市场化原则运作，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正常业务的开展需要，日常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执行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七届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东方宾馆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号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七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七届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在广州市东方宾馆会展中心

４

号会议室召

开，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５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深晖先生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经出席会议监事一致审

议通过如下决议：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选举王深晖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东方宾馆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号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下午召开工会职代会联席会议，选举麦锦洪先生、钟炳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麦锦洪 男

５０

岁 大学专科 曾任本公司党群工作部副部长，现任本公司物业部副经理、公司监事。截止公告披露日，

麦锦洪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流通股股份，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钟炳强 男

６０

岁 大学专科 曾任本公司审计部经理，现就职于本公司办公室，任公司监事。截止公告披露日，钟炳强

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流通股股份，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